
          学位评定工作流程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系统提交
上会人员名单及表决结果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报送盖章签字纸质材料

硕士、博士学位信息复核
复核发现问题 根据具体情况驳

回至分委员会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并表决授予学位

通过

硕士、博士学位

答辩后学位论文经研究生完善、导师审定、学院格式审查通过

答辩决议文本规范性审查
不通过

按照分委员会决议执行

通过

复核无误

不通过 按照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决议执行

印制毕业、
学位证书

颁发毕业、
学位证书

印发学位授予决定

学历注册
报送学位授予信息

学院办理 研究生院办理


